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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054 号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高青县委员会

委 员 提 案

提 案 人： 胡小青

工作单位： 高青县行政审批服务局

组 别： 工商联界

联系电话： 18615139168

案 由：关于专项控规和城市控规同步调整的建

议

提交时间： 2024 年 1 月 2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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背景：

党的十八大以来，党中央部署生态文明体制改革，将“多

规合一”列为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。2019 年 5 月，党中央国

务院印发《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

见》，要求将主体功能区规划、土地利用规划、城乡规划等

空间规划融合为统一的国土空间规划，实现“多规合一”党

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，构建优势互补、高质量发展的区

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。这些部署都是从根子上着力，

从根源上解决规划不同步的问题。

存在的问题：

目前我县专项控规和城市控规之间还存在不同步问题。

项目想落地时，专项控规没有及时与城市控规同步调整，导

致项目落地耗时增加。比如，淄博在河之洲房地产开发有限

公司观水上院项目位于高青县青城路以北，黄河路以南、国

井大道以东，地上总建筑面积 72931.03 m，该项目地块用地

性质在《高青县东部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》中已于 2023 年

11 月 16 日经县政府批复，由中小学用地改为住宅用地，但

在《高青县城市人防工程控制性详细规划》中该项目地块用

地性质仍为中小学用地。2024 年 1 月 18 日，县发改局才根

据城市控规修改人防控规，至今未修改完成。

建议：

对于人防控规与城市控规不同步的现象，其他地区早有

改革先例，早在 2020 年 1 月 1 日施行的《湖南省人民防空

工程建设与维护管理规定》中就要求，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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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将人防工程建设规划内容纳入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。在

2023 年 12 月 27 日实施的《山东省国土空间规划(2021-2035

年)》中也明确提出要“完善城市消防、人防等设施布局，

建立布局合理的应急避难场所体系和人员防护体系”。因此

建议我县在调整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时同步启动人防工程

建设规划等专项规划，同步变更、同步实施，保障城市控规

与专项控规有效衔接。避免出现专项控规与城市控规不同步

导致涉及项目无法办理审批手续，影响项目开工进度，降低

审批效率的问题。持续推进“多规合一”改革走深走实，为

我县“五区建设”提供规划引领和空间保障。


